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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市发改委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表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印发时间
	清理建议
	清理理由
及依据
	备注

	1
	关于《包头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
	包发改价费字[2022]398号
	2022年7月15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2
	关于完善包头市主城区供热计量方式的通知
	包发改价费字[2023]568号
	
2023年11月10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3
	
关于包头市殡仪馆殡葬基本收费标准和吊唁设施设备租赁标准的通知
	
包发改价费字      [2024]659号
	
2024年10月25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4
	
关于印发《包头市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
	
包发改价费字[2024 ]658号
	
2024年10月25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5
	关于调整我市主城区政府定价类停车场（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包发改价费字[2025 ]485号
	2025年8月20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6
	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评审专家库管理制度
	包发改审字[2025 ]469号
	
2025年8月7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7
	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包头市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包发改能源字[2025]626号
	2025年10月30日
	继续有效
	在有效期内，并在执行当中
	

	8
	关于印发包头市停车场服务收费标 准(暂行)的通知
	包发改费字  [2013]823号
	2013年10月25日
	拟废止
	2025年8月20日，经市政府同意，我委印发了《关于调整我市主城区政府定价类停车场（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文件明确该文件同步废止。
	



